
人民防空警报试鸣日不是全国统一的
日期，各个省市自己规定日期，一般都是选
择比较重要的纪念日作为人民防空警报试
鸣日。比如：北京市全区在每年9月15日，
当天上午10：10开始鸣响防空警报空袭警
报，警示市民居安思危；江西省防空警报试

鸣日是每年的9月18日，10：00—10：30鸣
响防空警报，旨在增强全民防空和防灾意
识；河北省全省防空警报试鸣日是每年的7
月7日，纪念七七事变，勿忘国耻；海南省防
空警报试鸣日是每年的10月29日，是我国
人民防空法颁布纪念日。

人民防空警报试鸣日是哪天？2

人民防空警报信号分为三种：
（1）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

遍为一个周期。这种警报是预先告知城市
居民敌人可能对城市进行空袭，告诫人们提
前做好各种准备。

（2）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
遍为一个周期。这种警报是在敌机或其他

空袭兵器已经临近城市上空，空袭行动即将
或已经开始时施放，通知人们迅速采取疏
散、掩蔽等防护措施，以防止遭受空袭。

（3）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这种警报
是告知人们空袭情况已经解除，可以按照防
空袭计划进行清理和消除空袭后果的工作，
同时可以恢复城市的正常生产和生活。

3 人民防空警报信号有哪些类型？

战时，当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后，应
保持镇静，认真听辨发放的是哪种警报信
号，然后再采取相应措施。

（一）战时听到预先警报时应采取的行动
预先警报是在获知敌人即将对城市进

行空袭的情况下发放的警报信号。
（1）首先要通告家庭及邻近人员，特别是

正在地下工作和高噪声工地上作业的人员。
（2）按家庭防空预案分工：关闭燃气、切

断电源、关闭门窗、自来水、熄灭炉火、圈住家
畜宠物、盖严食品、水井、转移易燃物品等。

（3）背上应急背包、扶老携幼，快速进入
指定的人防工程或紧急疏散地。

（4）有社区或街道人民防空任务的居民，
应尽快到达预定位置，履行人民防空职责。

（5）在公共场所的居民，一般不宜立
即回家，应就近防护或到临时疏散地域掩
蔽。

（二）战时听到空袭警报时应采取的行动
空袭警报是在敌空袭兵器已临近城市

上空，已经开始或者马上就要对城市目标进
行攻击的情况下发放的警报信号。

（1）人防工程要立即关闭防护密闭门，
已进入人防工程中的居民应当安静下来。

（2）来不及进入人防工程的市民要就近
分散，可隐蔽在矮墙、花坛、涵洞、墙角、桌子
等旁边或底下，或用头盔、被子、塑料盆、木
板保护头部等重要部位。

（3）在室内要避开玻璃窗、高书架、衣柜
及吊挂物品等。

（4）在室外要避开高大广告牌、楼房、吊
车及高压线等，远离加油站、燃气站等易燃
易爆区域。

（三）战时听到解除警报时应采取的行动
解除警报是在敌空袭危险已经解除的

情况下发放的警报信号。
市民听到解除警报后，应有组织、有秩

序地返回家中和工作岗位。同时要在所在
单位或社区的统一组织下，积极开展自救互
救、灭火、抢修等行动，消除空袭后果。

4 战时听到人民防空警报信号如何采取行动

第二十九条 国家保障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的畅通，以迅速准确地传递、发放防空
警报信号，有效地组织、指挥人民防空。

第三十二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建设通
信、警报网所需的电路、频率，邮电部门、军
队通信部门、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予以保
障；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有关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提供方便条件，不得阻挠。
国家用于人民防空通信的专用频率和防空
警报音响信号，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占

用、混同。
第三十三条 通信、广播、电视系统，战

时必须优先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
第三十五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

施必须保持良好使用状态。
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

施，由其所在单位维护管理，不得擅自拆
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
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
日以前发布公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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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防空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根据国防需要，动员和组织群众采取防护措施，防范和减轻空袭危害。
1996年 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自1997年 1月 1日起施行。
2002年7月4日《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军区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琼发〔2002〕5号）明确，每年10月29日为全省防空警报试鸣日。

10月29日全省防空警报试鸣
——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有效防范来自空中
的威胁，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
央对人民防空工作高度重视。1950年10月
3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全国防
空问题，向毛泽东主席呈报了会议研究确定
成立全国防空筹委会、确定人民防空基本原
则、拟定防空工作计划与条例、组织人民防
空干部训练班等事项的请示。经批准，中央
于当日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了《关于准备
人民防空工作问题》的电报，这是中央第一
次就全国人民防空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发文
明确开展全国人民防空的重大意义和做好

人民防空工作的相关要求。之后，各地展开
了有组织的人民防空工作。

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当天，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8 号予以公布，
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2002年7月4日，《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
省人民政府 海南军区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
作的决定》（琼发〔2002〕5号）明确，每年10月
29日为全省防空警报试鸣日，各重点人防城
市要依法组织落实人民防空警报试鸣制度。

人民防空警报试鸣的相关历史1

海口市龙华区吾悦广场开展疏散演练。（资料图）

在学校进行防空袭演练。（资料图）

在医院开展紧急避难演练。（资料图）

洋浦石油炼化厂员工疏散转移。（资料图）

演练人员在民兵训练基地开展疏散演练。（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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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开展疏散掩蔽群众演练。（资料图）


